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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公園、國中預定地、國小用地，配合分期分區計畫開發，且為落實大眾運輸發展，區內

亦規劃公車路網、自行車道及通往捷運線之交通橋梁，以完備公共設施，為地區產業發展注

入動能。 

二、另依「住宅法」第 5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推動住宅計畫，得結合土地開發、都市更新、融資貸

款、住宅補貼或其他策略辦理。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 月 24 日函頒「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市

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房地優先作為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作業程序」，並於 104 年 2

月 5 日檢送「多元取得社會住宅或社會住宅用地操作模式及作業程序彙整表」，請各地方政

府以多元方式興辦公共住宅；該部亦已於 104 年 9 月 24 日辦理「運用都市計畫調整容積及都

市更新促進社會住宅興辦策略規劃委託案」成果說明會，以利各地方政府制定適宜住宅政策

，促進社會住宅興辦。此外，內政部刻正依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之「101-104 年整體

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以及 100 年 12 月 30 日制定公布之「住宅法」等既有架構推動相關住

宅政策。該部業依「社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補助臺北市及新北市 5 處試辦基地土地價款

約 34.26 億元，預計興建 1,919 戶社會住宅，且亦依「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自 103 年

至 112 年匡列 67 億餘元，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預計 112 年社會住宅存量將增至 3 萬

4 千戶。 

三、又，產業發展與就業人口高度正相關，導因於有限空間匯集大量居住及產業用地需求。現行產

業政策研擬均已將地區產業發展特性納入政策推動考量，根據不同地域區位、技術與資源條

件，提出適切作法協助新興產業聚落成形，藉以平衡區域發展，解決產業過度群聚於特定城

市或聚落之情況。此外，為強化區域產業競爭力、促進產業適性發展，經濟部業推動「地區

產業整合發展計畫」，期有效整合資源，結合產學研能量提出地區特色產業規劃與整合推動

方案，協助當地特色產業升級轉型，創造多元就業機會，實現區域均衡及適性發展之目標。

未來政府將持續推動都市更新、增加中南部產業發展機會，致力縮短各區域生活機能、就業

機會與所得差距，並加速公共工程及交通建設，以促進國家均衡發展。 

四、至許委員所提部分林口新市鎮之開發土地係山坡地解編，市鎮開發是否兼顧國土生態保育及維

護，並使都市整體永續發展一節，依「水土保持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經中央及直轄市主

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符合「標高 100 公尺」或「平均坡

度 5%以上」者劃定範圍，報經行政院核定公告為山坡地；另劃出程序，則依中央或直轄市政

府所訂「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機場捷運 A7 站第 1 期開

發案，已考量林口特定區都市整體發展、機場捷運沿線土地開發需求，兼顧國土保安及生態

保育，並研提相關計畫圖說，由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審查核定，並由行政院農委會於 100 年 3

月 29 日公告第 1 期開發範圍山坡地解編，已審酌國土生態保育及都市整體發展等因素。 

（一二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高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比重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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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8-14-596） 

許委員就提高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比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政府為照顧弱勢學生，對高等教育係採維持低學雜費政策，惟各國立大學校院倘僅依賴學雜費

等自籌收入，將無法充分反映應成本及維持應有之教學品質。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利，教育部

爰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編列預算撥補各校支應各項經常性支出及購

置教學儀器等資本性支出；藉由校務基金之設置及運作，校務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

畫由 90 年度之 103.4 億元，至 105 年度增為 125.69 億元，增加 21.6%，其中政府補助由 90 年

度之 84.38 億元，至 105 年度減為 55.72 億元，減少 34%，自籌金額由 90 年度之 19.02 億元，

至 105 年度增為 69.97 億元，增加 50.95 億元，自籌比率由 90 年度之 18.4%，至 105 年度增為

55.7%，提高 37.3%。目前學校自籌財源部分，各校除應自籌經常性支出所需財源外，亦須籌

措購置教學儀器等資本支出需求，如以學校經常性及資本性支出規模為基準設算，各校平均

自籌比率已由 90 年度之 40.5%，提高為 103 年度之 53.3%，顯示各校已積極提升校務基金營

運績效。 

二、另教育部為辦理各校固定資產等資本性支出之撥補，針對各校重大營建工程部分，已訂定「教

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點」，並於 103 年 8 月

修正上開要點，縮小營建工程補助範疇，將最高補助比率由 80%調降為 50%，促使各校審慎

評估增置營建工程之必要性，俾補助款運用更具效益。又，為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及高等教

育水準，該部藉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與「發展典範科技大

學計畫」等競爭型專案計畫，將部分經費用以充實學校相關硬體設施等，期改善教學環境與

品質，提升國際競爭力。此外，為避免學校營建工程支出過高，發生日後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之情事，該部於 104 年 9 月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 條規定，學

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

預測，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將學校財務狀況列為審查重點項目，期學校透過資金及工程

經費之規劃，確實自我檢視，避免因過度投資而導致資金匱乏之風險。 

三、教育部將持續督促學校提高校務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自籌比率，並落實學校營建工

程計畫審議與評估，俾促進學校提升財務運作效能，健全工程品質，以達預期效益。 

（一二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短絀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597） 

許委員就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短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目前收支呈現短絀，主要係因我國高等教育仍維持低學雜費政策，致學

雜費收入無法充分反映成本，又因學校對於政府資本門補助款之帳務處理方式，未能相對認

列收入，卻仍須提列折舊及攤銷費用，致帳上收支無法平衡，爰各校收支經加回折舊後，其

 


